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

车载音视频管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

播电视、工业和信息化、市场监督管理主管部门，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办公厅，车载

音视频服务机构，各相关单位：

汽车车载音视频系统是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党和国家的

大政方针、获取新闻和娱乐资讯的重要渠道。近年来，随着

车联网技术不断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开始在车载无线广播接

收终端的基础上增加网络音视频接收模块，不断丰富传播形

态和视听消费场景，但也出现了个别车载音视频服务机构的

服务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无线广播是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具有公益性、应急性、普遍性的特点，是传递

中央声音、保障国家政令畅通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传输方

式，也是突发应急状态下确保民众迅速有效接收权威应急信

息的重要基础设施。为持续巩固和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



想舆论，确保中央声音、应急信息覆盖至车辆空间，塑造车

载音视频舆论新格局，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多样化、个性化精

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车载无线广播接收终端管理

（一）加大无线广播接收终端普及力度。积极引导推动

在国内市场生产、销售的所有国产汽车和进口汽车的车载终

端设备配置无线广播接收模块。无线广播接收模块应当符合

《车载音视频系统通用技术条件》《车载音视频设备电磁兼

容性要求和测量方法》等国家标准和相关行业标准的要求，

无线广播频率使用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

分规定》。推动车企配置数字调幅广播（DRM）、调频数字

音频广播（CDR）等数字无线广播接收模块，加大技术研发

力度，丰富无线数字广播产品形态，提高产品质量，提升车

载广播收视体验。

（二）加快推进无线数字广播覆盖网建设。鼓励各地无

线广播发射台站建设数字调幅广播（DRM）、调频数字音频

广播（CDR）等无线数字广播发射系统，构建技术先进、传

输快捷、覆盖广泛、安全可靠的无线数字广播覆盖网，提升

公共服务节目的传输发射数量和信号质量，为广大人民群众

提供高质量的数字广播服务。分区域分节目分阶段推进无线

广播发射台站模数同播和等效覆盖，逐步推进扩大数字广播



覆盖范围，实现模拟广播覆盖网向数字广播覆盖网的转型。

（三）加强对车载无线广播的监管力度。广播电视、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加强对车载无线广播的监督管理，持续

打击治理“黑广播”等违法犯罪活动，规范设台用频行为，

确保无线广播播出秩序安全。

二、规范车载网络音视频服务管理

（一）从事车载网络音视频服务应取得相应许可。车载

网络音视频服务机构应向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申领《信息网络

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取得车载网络音视频服务资质，向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履行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以下简称

APP）备案手续。

（二）强化公共服务节目源供给。鼓励各级广播电视台、

融媒体中心与车载网络音视频服务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加装、

推送更多主流广播电视节目。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

声”广播节目、“新闻频道 CCTV-13”电视节目作为公共服

务节目源优先向公众免费提供，车载网络音视频APP应在显

著位置提供接入通道，以便公众清晰获取、快速接入。

（三）加强对车载网络音视频服务监管。广播电视、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加强对车载网络音视频的监督管理，只

有取得相应资质的车载网络音视频应用软件方可加装至车

载系统。持续清理非法应用、非法节目，严厉打击违法擅自



冠名“电台”等名称的行为，遏制有害内容传播，整治违规

开展车载网络音视频服务的行为，推动主流广播电视节目在

车辆空间广泛传播，确保车载网络音视频健康有序发展。

三、规范车载音视频运营管理

（一）加大主流媒体优质内容生产。鼓励各级广播电视

台、融媒体中心，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影响力，聚焦中国

式现代化、新发展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做好主题

主线宣传，制作生产更多优质精良、人民群众喜爱、符合车

载音视频特点的视听节目，巩固和壮大主流声音。

（二）确保中央声音传播畅通。通过普及无线广播接收

模块或预装车载网络音视频APP等方式形成主流声音在车辆

空间传播保障机制，建立中央主流媒体直达传输通道，严禁

篡改节目内容、插播有害信息，保障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安全。

（三）规范车载音视频系统平台管理。加强对车载音视

频从业人员管理培训，提升从业人员政治敏感性，加强对有

害声音节目的鉴别能力。支持取得许可资质的车载音视频服

务机构生产传播内容丰富多元、价值导向健康、人民群众喜

爱的车载音视频节目。

四、组织领导

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加强对车载音视频服务机构的准入

管理和日常监督，并建立车载音视频内容监听监看机制，确



保车载音视频系统传输内容健康有益；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加强对国产汽车、车载网络音视频APP、相关服务机构的

引导和监督，确保符合相关要求；市场监督管理主管部门加

强引导，推动国产、进口汽车配置无线广播接收模块。

广播电视、工业和信息化、市场监督管理主管部门要高

度重视车载音视频管理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

形成工作合力，制定和完善相关国家标准，及时研究解决工

作中出现的问题，促进车载音视频业务内容生产、网络传输、

平台运营等相关产业链条健康有序发展，营造良好车载音视

频传播空间。

特此通知。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3 年 8月 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